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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1/8）
三、各類公文處理時限如下：

（㇐）㇐般公文：

１、最速件：㇐日。

２、速件：三日。

３、普通件：六日。

４、限期公文：

(１)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，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。

(２)來文訂有期限者，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，該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
理。

(３)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，應聯繫來文機關確認，並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相關文書。

(４)開會、會勘通知單等通知性質文書，其處理期限以所指定開會、會勘日期為準。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2/8）

5、專案管制案件或特殊性案件，各機關得視事實需要自行擬定處理期限，並陳報
機關首⾧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依限處理。

6、創簽稿案件應視為㇐般公文管制，且承辦人應自系統取號後始得送出陳核，…。

7、會辦之案件，跨機關之受會期限為三日，機關內部之受會期限為㇐日，並依收
發文程序辦理。

8、副本收受機關，如文中無應辦或應回復事項，其處理時限得以普通件辦理。



四、特殊性案件
要件：㇐般公文因內容複雜需多方彙整或協調處理

等原因，確難於來文速別時限內辦結，且其
複雜程度未符合專案管制案件要件。

申請：公文處理時限屆滿前，以個案或通案方式陳
報機關首⾧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依限處理。

處理期限：超過六日以上至三十日以內且宜與來文
機關協調其處理期限。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3/8）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4/8）
七、併辦案件以首件收文進行管制，…，首件公文之擬辦意見中應敍明擬併案
文號與併案理由。

八、彙辦案件來文均不得存查，…，末件公文之擬辦意見中應敍明擬併案文號
與併案理由。

十㇐、限期公文之管制：

（㇐）訂有處理期限之案件，未完成來文應辦事項前，不得結案。…

併、彙
辦均於
主案中
敘明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5/8）

十二、各類公文之處理期限，除限期公文、特殊性案件、專案管制案件、人民
申請案件、訴願案件、監察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期限之公文外，均不
含假日。

十三、下列情形之公文，得簽擬存查：

（四）依來函規定無須採函文答復（例如利用郵寄、電子郵件、網路通報、傳
真或電話方式），於辦理完成後簽註辦理結果併同檢附相關回復資料者。

免備文
回復案
件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6/8）
十九、收發人員責任：

（五）公文系統正確登錄及修訂收文資訊（例如本別、公文性質、主旨、限辦日期等）。

二十、展期申請：

（㇐）㇐般公文未能於規定時間內辦出時，承辦人應於屆滿辦理期限前申請展期並以二次
為限。…但因情形特殊，必須辦理超過總辦理日數三十日時，應簽經市⾧核准，並知會機
關研考人員列入管制。

（二）府㇐層列管案件之展延以㇐次為限，不得超過十日（含假日）…。

（六）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，…。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7/8）
二十二、專案管制案件成立要件：

（㇐）實質要件：需⾧時間多方面研議且需時三十日以上始可辦結之複
雜案件…。

（二）程序要件：

１、須於原件處理時限屆期前依規定提出申請，㇐次申請之期限不得超
過三個月。如因機關首⾧或主管書面指示…，申請時間不受…，惟書面指
示應併申請書陳核…。

2、應由承辦單位，敘明專案名稱與申請理由，…，送機關研考單位審
查，簽請機關首⾧或授權人員核准後，由機關研考單位定期管制…，如超
過預定完成時間，仍應申請展期。

3、因同類案件數量眾多，且符合前述規定者，可以通案方式簽請機關
首⾧核可，不必逐㇐提出申請。

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（8/8）
二十三、專案管制案件不列入㇐般公文數量與時效統計。

二十四、預計能在三十日內辦結之案件及限期公文、府㇐層列管案件、
立法委員或市議員質詢案件、人民申請案件、訴願案件、人民陳情案件
及監察案件已具專案性質，均不另列為專案管制案件。各機關應嚴格審
查，以防氾濫，並予詳細登記，以備檢查。



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畫（1/4）

年度公文
績效成績

平時管制
平時查核

實地檢核

（擇㇐採計）



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畫（2/4）

㇐、平時管制：每月辦理

（㇐）研考會每月統計前月公文處理時效及逾期公文評核結果，逾期比
率超過3%之機關應提出檢討改進措施。

（二）各機關報送研考會相關管考報表之時效統計。



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畫（３/4）
二、平時查核：

（㇐）研考會於年度中對各機關進行不定期抽查作業及發布抽查結果。

（二）機關自主管理

依規抽查公文缺失，並通知同仁改善。

設立常態性公文督導機制，定期加開檢討會議。

㇐級機關應督導所屬機關公文逾期情形，並定期進行公文檢核。



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畫（4/4）

三、實地檢核：每年辦理

（㇐）研考會派員至受檢機關進行實地檢核。

（二）受檢對象

1) 前㇐年度公文績效考核成績末５名之機關及公所進行實地檢核。

2) 年度中公文表現異常，奉府級⾧官核定納入受檢之機關。

3) 新成立之機關至少連續實地檢核二次。



常見錯誤態樣



公文抽查常見缺失態樣
序號 缺失態樣 要點

㇐ 創簽稿案件尚未取號即送陳核 三（㇐）

二 併/彙辦案件未於主案敘明併案文號與理由 七、八

三 未完成來文應辦事項即結案 十㇐

四 免備文案件未簽註辦理結果或未將回復資料併同歸檔 十三（四）

五 限辦日期未登錄或登錄不正確 十九（五）

六 公文性質、正副本登錄錯誤 十九（五）

七 未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 二十



一、錯誤態樣➠創簽稿案件尚未取號即送陳核

正確做法：
 公文應自系統
取得文號後始
得送出陳核

公文流程管考係採全程管制概念，公文應於陳核前取號，方
符合文書流程管制原則。
公文流程管考係採全程管制概念，公文應於陳核前取號，方
符合文書流程管制原則。



二、錯誤態樣➠
併/彙辦案件未於主案敘明文號與理由
案例1-簽

正確做法：
 併/彙辦案件，應於主案敘明併
案文號與理由（二者缺㇐不可）

 例如：本案與OOO文號係同㇐
案由，併案辦理

擬辦內容或承辦意
見，未敘明併案文
號與理由



案例2-函稿
正確做法：
 併/彙辦案件，應於主案敘明
併案文號與理由（二者缺㇐
不可）

 例如：本案與OOO文號係同
㇐案由，併案辦理

 於主案敘明文號及理由之用義，係陳報⾧官除主案外，尚有其它案件
需㇐併處理，以利⾧官核判

 併案文號及理由未寫在正確位置上（例如圖1、2），亦列為缺失案件

（圖1）

（圖2）

併
案
文
號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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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案文號與理由



三、錯誤態樣➠未完成來文應辦事項即結案

正確做法：
 需另創文號函另局處索取資料，回復衛生福利部才可結案



補充1…
收文單位 回復單位時如何處理?

註１：

• 倘需回復資料涉及B、C、D等二單位以上
時，請機關指定彙整單位統整回復，避免
由B、 C、D等單位各自回復，並依前述方
式簽註後存查結案。

註２：

• 如遇來文未指定回覆日期之情況（即普通
件6日），為避免B單位函復（或免備文）
時間超過A單位辦文期限，請A、Ｂ單位需
先協調辦理期程後，由Ｂ單位依限回覆，
A單位並可視情形將來文改列為特殊性案
件或專案案件。

 內部單位收文後，簽奉核可責由其
他單位回覆

• 來文係Ａ單位收文，惟經簽辦後，由於僅
涉Ｂ單位（或所屬二級機關）權責，故責
由Ｂ單位逕復來文，俟B單位函復（或免
備文回復）後，A單位仍應於來文擬辦簽
註B單位回復日期、文號後存查結案（B
單位回復之資料得免併同歸檔）



補充2…
收文單位 回復單位時，另案函復是否不符合規定?

 收文單位=回復單位時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仍以原文號函復為原則。

 若採取另案函復時，則原收文號於存查結案時，應於歸檔意見簽註函復
日期、文號（回復之資料得免併同歸檔）。

 若另案函復之發文號非自公文系統取號者（例如自編流水號發文），則
原收文號於存查結案時，除應於歸檔意見簽註函復文號外，亦需將另案
函復的資料併同歸檔。

另案函復時，應於原收文號所訂期限前回復（但聯繫來文機關同
意變更期限者除外），否則將列為缺失案件



四、錯誤態樣➠免備文案件未簽註辦理結果

案例1-電子文



案例2-紙本文

正確做法：
 應於公文歸檔前，於適當空
白處，簽註辦理結果併同檢
附相關回復資料後歸檔



補充1…
如何簽註免備文案件辦理結果？

1、已回復。
2、已於114年9月25日回復。
3、已於114年9月25日以電子郵件回復。

• 以上3種寫法均可，但為便於日後因業務需要查詢時，
建議以完整簽註的第2、3種寫法（加上日期）較為妥
適。

• 簽註於簽的「擬辦內容」中或公文的「歸檔意見」欄
均可。

• 以上3種寫法均可，但為便於日後因業務需要查詢時，
建議以完整簽註的第2、3種寫法（加上日期）較為妥
適。

• 簽註於簽的「擬辦內容」中或公文的「歸檔意見」欄
均可。



補充2…可否以電子郵件截圖代替免備文案件簽註辦理結果？

• 依據要點規定，應於辦理完成後「簽註」辦理結果，亦即需以文字
註明。

• 若未簽註辦理結果，僅以郵件畫面代表，由於仍可透過寄出時間、
收件者及回復資料等訊息辯識，尚屬可行。

• 依據要點規定，應於辦理完成後「簽註」辦理結果，亦即需以文字
註明。

• 若未簽註辦理結果，僅以郵件畫面代表，由於仍可透過寄出時間、
收件者及回復資料等訊息辯識，尚屬可行。



補充3…以「網路通報」之免備文案件，如何檢附相關回
復資料？

透過網路通報之免備文案件，由於並無實體文件，故無需檢附
相關回復資料（惟機關可視業務情形斟酌檢附，例如：填報的
畫面），但仍需簽註辦理結果。

透過網路通報之免備文案件，由於並無實體文件，故無需檢附
相關回復資料（惟機關可視業務情形斟酌檢附，例如：填報的
畫面），但仍需簽註辦理結果。



五、錯誤態樣➠限辦日期未登錄/登錄不正確
案例1-限辦日期未登錄

限辦日期如應登錄而未登錄，系統預設之辦理天數（6天），⾧於
來文要求之辦理期限，易導致承辦人逾期回復。
限辦日期如應登錄而未登錄，系統預設之辦理天數（6天），⾧於
來文要求之辦理期限，易導致承辦人逾期回復。

正確做法：
 限辦日期應登錄

114/01/22

正確做法：
 限辦日期應登錄

114/05/25



案例2-限辦日期未登錄

限辦日期如應登錄而未登錄，系統預設為普通件之辦理天數（6天），
低於來文要求之辦理期限，導致承辦人員可能無法在6天內處理完畢。
(影響承辦人員權益)

限辦日期如應登錄而未登錄，系統預設為普通件之辦理天數（6天），
低於來文要求之辦理期限，導致承辦人員可能無法在6天內處理完畢。
(影響承辦人員權益)

正確做法：
 限辦日期應登
錄114/03/7



案例3-限辦日期登錄不正確

正確做法：
 限辦日期應登錄

114/04/07



補充…開會通知係以「函」格式，非使用開
會通知單，需設定限期公文嗎？

收到具有開會、會勘通知性質之來文（例如函），應以開會、
會勘日期為限辦日期為妥，倘以㇐般公文（六天）收文，如遇
開會日期較六天短時，承辦人易錯過簽辦時機而未能及時派員
與會。

收到具有開會、會勘通知性質之來文（例如函），應以開會、
會勘日期為限辦日期為妥，倘以㇐般公文（六天）收文，如遇
開會日期較六天短時，承辦人易錯過簽辦時機而未能及時派員
與會。

會勘通知性質



六、錯誤態樣 ➠公文性質/正副本登錄不正確
案例1-公文性質登錄錯誤

正確做法：
 收到議員書面
詢問條，公文
性質應登錄
「議員書面質
詢案件」



案例2-公文性質登錄錯誤

未正確登錄公文性質，致無法對應正確限辦日期（20
天），可能增加不當存查的發生。
未正確登錄公文性質，致無法對應正確限辦日期（20
天），可能增加不當存查的發生。

正確做法：
 收受訴願書後，
公文性質應登
錄「訴願答辯
案件」



36
案例3-正副本登錄錯誤

正確做法：
 公文本別應登錄「副本」



37

七、錯誤態樣➠未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

正確做法：
 承辦人員應於屆滿辦理期限
前申請展期

申請日期在原
處理時限之後



常見問題

38



Q1：簽辦時已註明業獲機關同意變更限辦日期，是否
不用再填寫公務電話紀錄單？

A：
1) 依據要點第3點規定，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，應聯繫來文
機關確認，並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相關文書。

2) 變更限辦日期仍建議以填寫公務電話紀錄單為原則；如
因應需要改採於簽辦時說明者，亦無不可，惟仍需交待
公務電話紀錄相關內容(包括通話對象、內容及年月日時
之通話時間等) 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始可據以更改限
辦日期。



Q2：府一層批示退件再陳之案件，是否可將公文先存
查，俟評估完成後再重啟簽辦？

A：
1) 府㇐層⾧官於簽批示「請全盤檢討後，再陳」並退件
之案件，由於尚有待辦事項未辦竣，不得辦理存查。
(不符第13點得簽擬存查之7種情形)

2) 惟為期案件有效追蹤管考，是類案情複雜且辦理時程
超過1個月之案件，建議可依稽核要點第22點規定，改
列為「專案管制案件」以「案」管制，由機關研考單
位定期管制，以有效掌握案件處理狀況與時效。



Q3：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，可否不申請展
期？

A：

1) 本府稽核要點第20點明定「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」，
係參採國發會的「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」第47點「各類公文未於
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者，即屬逾期案件。」上位規範據以訂定。

2) 另稽核要點第20點「㇐般公文未能於規定時間內辦出時，承辦人應
於屆滿辦理期限前申請展期」，故承辦人應在屆滿處理時限之前，
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，依規定屬必要之行政作為。

3) 雖然展期仍以逾期案件列計，惟藉由公文展延申請程序，有助承辦
人持續掌握辦文進度，並讓主管掌握機關公文辦理情形之外，透過
展延原因之提示，也有助減少未來是類公文逾期發生。



Q4：公文之展期日數計算？

A：

1) 依據稽核要點第20點，「㇐般公文未能於規定時間內辦出時，
承辦人員應於屆滿辦理期限前申請展期並以二次為限，第㇐次
展期不得超過原預定結案日期㇐倍，需由單位主管核准，第二
次展期日數，依案件實際需要提出，不得超過累計總辦理日數
三十日，需由機關首⾧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但因情形特殊，必
須辦理超過總辦理日數三十日時，應簽經市⾧核准，並知會機
關研考人員列入管制。」

來文限辦日數 第1次展期日數 第2次展期日數 第3次展期

15日以下 不超過原限辦日數，
簽機關核准。

1. 合計未達30日之所餘日數，
簽機關核准。

2. 如合計已達30日者，需簽
市⾧核准。

簽市⾧核准

16至30日 未達30日之所餘日數，
簽機關核准。

簽市⾧核准

超過30日 簽市⾧核准 簽市⾧核准 簽市⾧核准

註：限期公文日數計算包含假日。註：限期公文日數計算包含假日。



Q5：公文經辦理展期後，是否仍得申請專案管制案件？

A：
1) 依據稽核要點第22點，需⾧時間多方面研議且需時三十日以上
始可辦結之複雜案件，可列為「專案管制案件」。

2) 另第22點「須於原件處理時間屆期前依規提出申請…。如因機關
首⾧或主管書面指示且符合專案管制要件者，申請時間不受限
制」；是以，展期公文已逾原件處理時間之案件，依規定不能
申請改列專案管制案件，惟如因機關首⾧或主管書面指示者不
在此限，申請時間不受限制。

1、研考人員登錄專案管制案件作業時，無需將展期紀錄刪除。
2、「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」應併同歸檔，若未併同歸檔，亦列為缺失案件，採通案申請者，附原簽。



Q6：已申請為特殊性案件後，是否仍得申請專案管制
案件？

A：
1) 依據要點第24點規定，預計能在三十日內辦結之案件及限
期公文、府㇐層列管案件、…已具專案性質，均不另列為
專案管制案件。

2) 參考國發會第57點規定「特殊性案件比照限期公文時效計
算標準進行管制」，再依前揭第24點規定，由於限期公文
不得列為專案管制案件，故特殊性案件不得申請改列為專
案管制案件。



Q7：已申請為特殊性案件，如當初只申請20日，得否
將剩餘之10日再次申請至期滿？但仍未能於30日內辦
結，應該如何處理？

A：
1) 處理期限超過6日以上至30日以內之複雜案件可依稽核要點
第4點規定，申請改列為特殊性案件。

2) 由於稽核要點第４點並未限制特殊性案件申請次數，故可
在合計天數不超過30日前提下，再次依規提出申請。

3) 經洽詢國發會如仍未能於30日辦結，則需依第20點規定辦
理展期，規定略以「因情形特殊，必須辦理超過總辦理日
數30日時，應簽經市⾧核准，並知會機關研考人員列入管
制。」



Q8：承辦同仁超過原處理時限才來申請「特殊性案
件」，是否可行？

A：
1) 要點第4點明定「…於公文處理時限屆滿前，以個案或通案方式陳報機首
⾧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依限處理。」故原則上需於公文處理時限屆滿前提
出申請。

2) 本府彈性做法：惟考量第22點專案管制案件也有「經機關首⾧同意得不
受須於原件處理期限屆期前提出申請」之例外規定，故特殊性案件也可比
照此彈性做法，惟仍請研考向同仁加強宣導正確觀念，以符要點規定。



Q9：收到府一層各辦公室之分派單，應如何處理？

A：
1) 收到府㇐層各辦公室（例如市⾧室、秘書⾧室等）之分派單交辦案件時，
應由機關總收發掛號及選取公文性質「府㇐層交辦列管案件」，並依分
派單上之限辦日期設定處理期限。

2) 倘若需申請展延時，應依要點第20點（二）規定，展延以㇐次為限，不
得超過10日（含假日）。俟交辦案件展延申請單經機關首⾧親核後，公
文文號再據以同步異動限辦日期。

3) 展延後如無法辦結，則需每週填寫逾期未結案件檢查表送府㇐層辦公室
至案件解除列管為止。

4) 欲申請解除列管時，請將公文影印本送府㇐層辦公室或採傳真方式，以
利府㇐層辦公室辦理解列事宜。



Q10：需要併/彙辦的文號太多，為避免於主案擬辦占
據太多篇幅，如何處理較好？

A：

1) 依據稽核要點第7、8點規定，
併辦案件應於首件公文之擬辦
意見敘明併案文號與併案理由；

彙辦案件則應於末件公文敘明。
2) 倘若需併/彙辦的公文太多，
無法㇐㇐於主案公文敘明時，
得於主案敘明後（例如：本案
O文號與另56案（如後附）係
同㇐案由，彙案辦理），再以

附表（如圖1）或自公文系統
列印併/彙辦資訊之清單（如
圖2）等方式呈現。

（圖1）

（圖2）



1.檔管局來函

3.另函蒐集修正建議

4.原文號函復檔管局

Q11：同一文號需先簽後稿時如何處理？
2.選擇先簽後稿報告⾧官擬辦方式

奉核回主
辦公文



Q12：開會通知單上亦有其它應辦事項之回復日期，則
限辦期限應登錄開會日期或回復日期？

A：
1) 要點第3點規定，開會、會勘通知單
等通知性質文書，其處理期限以所指
定開會、會勘日期為準。又第11點
提到「訂有處理期限之案件，未完成
來文應辦事項前，不得結案…訂有二
個以上不同處理期限之案件，以最後
期限進行管制。」

2) 做法（擇㇐登錄）：
 登錄「應辦事項回復日期」。
 登錄「開會、會勘日期」，惟承辦人
需自主依限回復應辦事項，並簽註辦
理結果及回復資料併同歸檔。



Q13：「倘」有資料才需要回覆之限期公文，若本機關
無需回復時，是否能徑以普通件登記？

A：

1) 依本案例說明二，本案訂有處理期限，故應設定限辦日期，不宜徑由登
記桌登記為普通件。

2) 經機關評估無需回覆者，仍請承辦人於擬辦中敘明清楚即可，亦不宜因
無需回覆資料，改以普通件（6日）處理。



Q14：每月月底前需將上月份「公文抽查彙總表」函
送研考會備查，若發現屬於其它月份之缺失案件，可
否補列於該月份抽查表內？

A：
1) 機關每月所送「公文抽查彙總表」，是將上月份公文之抽查
結果報送研考會備查，由於該彙總表係屬按月處理之例行性
報表，不適宜將非屬該月份案件補列進來。

2) 另外，倘機關因業務需要仍需於之前月份補列者，研考會敬
表尊重，惟基於公平考量，研考會抽查相關補列案件時，將
不列為缺失扣除案件。



Q15：併/彙辦案件，寫在便簽或函稿之依據，能
否做為已敘明併案文號及理由？

A：
1) 依據要點第7、8點規定，併/彙辦公文應於主案敘明併案文
號及理由。

2) 寫在便簽或函稿之依據，主要係對案情之事實或來源之敘
述，倘有併/彙辦情形，仍應依規於主案敘明併案文號及理
由，以利⾧官核判。



Q16：免備文回復案件，依規需將回復資料併同歸
檔，但若回復資料涉及個資不方便歸檔或檔案容量
超過上傳限制時，能否不附資料歸檔？

A：
1) 電子文
涉及個資不便歸檔時：①由承辦人於簽內敘明原因後
結案 或②將檔案以密碼加密後上傳歸檔。

檔案容量超過上傳限制時：①將檔案壓縮後上傳或②
壓縮後仍無法上傳，則由承辦人於簽內敘明原因。

2) 紙本文
涉及個資不便歸檔時：①由承辦人於簽內敘明原因 或
②將資料裝入信封袋彌封後併同歸檔。

回復資料張數很多時：①由承辦人於簽內敘明原因或
②將資料改以光碟片型式、㇐頁多張方式歸檔。



Q17：本文未見限辦日期，但附件有應辦事
項及限辦日期，需要以限期公文處理嗎（例
如會議紀錄）？

A：
是否為限期公文，原則依來文內容判別即可，無需另
點開附件檢視。依此案例，因來文未見限辦日期，故
無需設定限期公文(即普通件6天)，但若經承辦人評估
需依附件設定限辦日期時，可改為限期公文。

[本文] [附件]



Q18：公文催辦的責任是否都屬於機關研考人員？

A：
1) 依據要點第18點規定有關承辦人員責任，自收文起至發
文止，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（應留存公務電話
紀錄或行文催辦等），如查催發生困難時，應即簽報。

2) 此外，第35點所列得專案簽報議處之情事，主要羅列承
辦單位之重大疏失或違規情形，由此觀之，公文時效管
制係以業務承辦單位自我管理為主，專責管制單位之催
辦為輔。



結 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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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強正確觀念的建立

針對機關常見錯誤，適時向同仁宣導正確之公文管考
觀念，避免承辦同仁㇐再重複出現相同缺失，導致品
質無法獲得改善。

二、建立研考業務SOP

部分機關研考人員異動可能較為頻繁，對公文
管考業務交接易造成不良影響，建議各機關建
立研考業務SOP，俾利新接研考業務同仁能順
利銜接，減少獨自摸索的空窗期，進而在短時
間內熟悉公文管考機制 。



三、善用公文管考作業自主檢查表

各機關應於每月月底前進行公文管考自主檢核，並簽請核
准後存檔備查，藉由每月例行性自我檢核以達事半功倍效
果。

有關「公文管考作業自主檢核表」業於109年7月28日以
中市研管字第1090009322號函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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